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环罚字﹝2015﹞ 5 号

盈江县群益页岩红砖厂：

营业执照注册号：  533123100007138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 林佑宝
地址：盈江县平原镇兴和村拉万社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我局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1、你砖厂建设项目于2012年9月28日取得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盈环审〔2012〕69号），建设隧道窑生产线2条，于2013年建成投产。经我局现场检查发现，你厂正在生产,但未按照环评的要求对原料破碎机、筛分机建设封闭抑尘措施，原料堆场无洒水抑尘措施，原料中未添加固氟剂，烟囱高度达不到环评要求，生活污水未集中收集处理而直排，生活垃圾随意丢弃。 

以上事实，有《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记录》、《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调查询问笔录》及现场照片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以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盈环罚告字〔2015〕5号）   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截至2015年4月22日，你厂未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申辩，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你厂停止生产。  

2、责令你厂改正以上环境违法行为，改正完成后须报盈江县环境保护局验收合格后方能恢复生产。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或者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4月23日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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